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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发改价格〔2021〕269号

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疫情防控期间

降低天然气销售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县市发展改革局、德宏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德宏州爱众燃气有限公司：

根据《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德宏州疫情防控第一批扶持政策措施的通知》（德政发〔2021〕14号）文件精神，经研究，现就疫情防控期间降低天然气销售价格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降低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

天然气（不含LNG）终端销售价格统一在现行销售价格的基础上降低5%幅度执行，对所降低5%的价差由德宏昆仑燃气公司和德宏州爱众燃气公司两家燃气经营公司按各占50%比例平均分担。具体措施为：

（一）居民用户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即按现行的居民燃气价格2.95元/m³的95%执行，降价后的居民燃气终端销售价格为2.80元/m³，每方降低0.15元。所降低5%的价差部分由两家燃气经营公司按各占50%比例平均分担。

（二）非居民用户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即按现行的非居民燃气价格2.55元/m³（不含联动额）的95%执行，降价后的居民燃气终端销售价格为2.42元/m³（不含联动额），每方降低0.13元。所降低5%的价差部分由两家燃气经营公司按各占50%比例平均分担。非居民燃气上下游价格的联动额按《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2021年8月至2022年3月非居民用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有关问题的通知》（德发改字〔2021）252号）文件执行。

二、执行时间

2021年9月1日至12月31日。

三、其他要求

在组织实施过程中要认真做好相关政策的宣传和价格疏导工作，确保此次疫情期间降价扶持政策措施执行到位。在方案实施过程中，如遇到价格问题请及时向我委进行反映。

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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